[bookmark: _GoBack]赤峰市松山区城中村改造暨城市更新项目
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推进松山区城中村改造暨城市更新项目顺利实施，切实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有关规定，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结合征收与补偿安置事宜，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在赤峰市松山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启动的城市更新项目范围内，具体范围包括：
（一）赤峰市松山区城市更新临河东、临河西社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即临河小区中心地块，涉及住宅房屋户数2户；
（二）松州街道松州路银行家属楼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涉及松洲街道英金社区原银行家属楼住宅房屋60户。
二、征收主体、征收部门
松山区人民政府为房屋征收主体；
松山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为房屋征收部门。
三、签约期限
自该片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20日内。
四、征收补偿方式
（一）征收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二）征收非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
五、住宅房屋的补偿
住宅房屋包括土地使用权证范围内的有证住宅房屋及其附属房屋。
有证住宅房屋指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在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法登记，在房屋所有权证用途栏内标明为“住宅”的建筑物，建筑面积以该房屋初始登记簿记载的面积为准。
（一）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有证房屋以外的已建建筑按其重新建造的成本价值折旧评估补偿。
被征收房屋室内装修装饰补偿金额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标准按房屋登记建筑面积计算，一般不超过300元/平方米。附属房屋及建筑物、构筑物装修不予补偿。
（二）产权调换和置换
1.征收个人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由平房调换至高层住宅按照有证房屋建筑面积1:1.3比例调换，互相不找差价。由多层住宅调换至高层住宅按照有证房屋建筑面积1:1.1比例调换。
2.附属房屋置换
住宅建筑容积率在0.75以内的有证房屋以外部分可按面积2.5:1的比例置换安置房；楼房附属的仓储用房可按照面积2.5:1的比例置换安置房。
3.被征收人所选房屋超出应调置换面积40平方米以内部分，按由本办法选定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安置房市场价格下浮比例20%结算，超出4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安置房市场价结算。
4.被征收人按照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和完成搬迁的先后顺序选择回迁安置房房源。
5.安置房位置和交房标准
区政府本着就近安置、相对集中的原则确定回迁安置小区位置。集中回迁安置地点位于银河路以西，玉龙大街以南，木兰街以北，松城路以东（锦泰澜庭小区）。集中回迁安置房均为小高层期房，预计交房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前。单户建筑面积约为121.3至136.49平方米，最终以房屋产权测绘部门出具的实测面积为准。
楼房主体及小区配套设施符合建筑设计标准，回迁安置房简装房交付。
6.产权调换人需缴纳的资金款项
超出应安置面积以外部分的超面积款；大修基金；相关税费：取暖费、物业费、装修保证金、垃圾清运费、超出应安置面积以外部分的超面积契税；其他应由被征收人承担的费用。
7.被征收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增加安置房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且在人均30平方米以内部分，按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安置房市场价格下浮比例不低于20%结算，超出人均面积3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市场价结算。
三代（或三户）以上家庭共同居住；户口簿登记常住人口与实际居住人相符；共同居住人系直系亲属且本地区无其他住房；征收部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公示7日后无异议。
8.选择产权调换房屋的被征收人自行过渡，过渡期自被征收人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竣工交付使用之日止，临时安置费按有证房屋面积15元/㎡/月支付，一次性发放12个月。逾期安置的自逾期之月起，双倍发给临时安置费。
（三）搬迁费按有证房屋面积15元/平方米、每户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进行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补偿两次。
    （四）被征收人提供纳税证明材料的，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共同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结合其经营状况、净收益等因素进行评估确定。
被征收人不能提供纳税证明或按规定免税证明材料的，营业执照与实际经营场所一致的，一次性补偿8000元。
（五）被征收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低于50平方米，且在本市城镇内只有该套住房的，产权调换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50平方米以内不找差价；选择货币补偿的，最低补偿金额不低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确定的类似新建商品住宅市场价格平均售价购买50平方米住宅的金额。
    （六）为鼓励被征收人提前签订协议并完成搬迁，设立集中签约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的集中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腾空房屋完成搬迁的，享受该项奖励，按每户8万元给予奖励。
六、其他地上附着物及设施的补偿
（一）涉及电力、电信等部门所有的构造物改移，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商定改移方案，只补贴工程材料等直接发生的费用。
（二）未经批准在国有建设用地上抢建或私自搭建的构建筑物不予补偿。
（三）砖砌地窖160元/立方米，土菜窖100元/立方米。
七、评估结果的复核与鉴定
（一）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提出书面复核评估申请，并指出评估结果存在的问题。
（二）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八、被征收人在本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区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区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九、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十、本方案所确定补偿标准均按照自治区的相关规定确定，未包含的补偿事项和标准参照《中共赤峰市松山区委员会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松山区棚户区改造征拆补偿安置方案及工作方案的通知》（赤松党发〔2016〕18号）相关规定、松山区的相关政策执行。本方案未尽事宜及特殊情况，由松山区征拆政策裁定组研究确定。
十一、本方案由松山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十二、生效时间
本方案征求意见期满、修改完善并公示无异议后，自正式发布之日起施行。
十三、征求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反馈单位：赤峰市松山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办公地址：松山区党政综合楼442室
联系电话：0476-8438110
公示日期：2026年5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赤峰市松山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6年5月19日





